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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州 大 学 文 件 
扬大学工〔2021〕4 号  

 

关于印发《扬州大学“美德学生奖学金”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扬州大学“美德学生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已经校长办

公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扬州大学“美德学生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 

 

 

扬 州 大 学 

2021 年 4 月 28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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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美德学生奖学金”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奖励在立德修身、崇德尚善、刻苦学习等方面事

迹突出的全日制在读学生（含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引

导和激励广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美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大德、

大智、大气和鲜明扬大烙印的一流人才，根据江苏省教育基金会

与扬州大学签署的协议及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选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身心健康； 

（三）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成绩优异，有较强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 

（四）乐于助人，甘于奉献，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

加公益活动，学年累计志愿服务时长不低于 30 小时； 

（五）在爱国爱校、自强自立、诚实守信、见义勇为、社会

公益、尊老爱亲、服务社会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拥有较好的影响

力和代表性，对营造文明校风和良好社会风气有示范引领作用。 

第三条 奖项设置与奖励标准 

“美德学生奖学金”每学年评选、表彰奖励一次，名额为 20

名，奖励标准为 6000 元人民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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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评定程序 

（一）学校成立由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美德学生

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并由学工部（处）、研究生院（研工部）组

成初审小组； 

（二）每年 9 月，学校发布“美德学生奖学金”评选通知； 

（三）经个人申请，学院按所下达名额组织推荐并上报； 

（四）初审小组对学院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提交“美德学生

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经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江苏省

教育基金会审批备案。 

（五）每年秋学期举行颁奖仪式，颁发由扬州大学和江苏省

教育基金会合署的获奖证书。 

第五条 其他事项 

（一）已获“美德学生奖学金”者不可再次申报。 

（二）该奖项原则上不可与同一年度国家奖学金、费孝通立

德奖学金兼得。 

（三）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处）和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

工作部）负责解释。 

（四）本办法经江苏省教育基金会核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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